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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中船科技、上市公

司 
指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收

购人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船工业集团 指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装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风电 指 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海为 指 中船重工海为（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 指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凌久电气 指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电气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中国海装、中船风电、新疆海为、洛阳双瑞、凌久

电气的单称或合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 
指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交易对方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及支付现金购买中

国海装 100%股份、中船风电 88.58%股权、新

疆海为 100%股权、洛阳双瑞 44.64%少数股权、

凌久电气 10%少数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船舶集团 指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系中船科技的间接控股

股东 

江南造船 指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船舶工业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前卫 指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科技 指 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凌久科技 指 中船重工（武汉）凌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华渝 指 重庆华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汾西重工 指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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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齿轮箱 指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川东船舶 指 重庆川东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江增机械 指 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跃进机械 指 重庆跃进机械厂有限公司 

重庆红江机械 指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液压机电 指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长征重工 指 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科技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长江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投资公司 指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海为高科 指 中船重工海为郑州高科技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中船工业集团、江南造船、重庆船舶工业、重

庆前卫、洛阳双瑞科技、武汉凌久科技、重庆

华渝、汾西重工、重庆齿轮箱、重庆川东船舶、

重庆江增机械、重庆跃进机械、重庆红江机械、

重庆液压机电、重庆长征重工、长江科技、中

船投资公司、海为高科的单称或合称，均系中

国船舶集团控制的企业  

本次收购 指 

中船科技拟向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中国海装

45.17%股份、中船风电 88.58%股权、新疆海为

75.95%股权、凌久电气 10%股权的行为  

本所/德恒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

意见》 

《重组报告书》 指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于 2022 年 1月 11日

签署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购买资产补充协

议》 
指 

上市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于 2022年 9月 30日

签署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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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法律意见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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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1F20220944 号 

致：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中船重工集团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协议》，本所接受中船

重工集团的委托，就本次收购涉及的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事宜，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就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着

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收购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

对本次收购相关的会计、审计、财务顾问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中

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

的报告所引述。 

3. 本法律意见仅依据收购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提供给本所的相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口头或书面说明、承诺函或证

明等）发表意见。 

4.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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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本所提供的相关材料，且收购人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了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存在任何隐瞒、遗漏或者虚假记载，不存在误导之处；文件材料

为扫描件、副本或复印件的，相关信息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5.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收购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说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6. 本法律意见仅供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其他材料一并披露。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及《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中船科技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中国海装

45.17%股份、中船风电88.58%股权、新疆海为75.95%股权、凌久电气10%

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所持标的公

司股份/股

权比例 

总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

价（万元） 

股份支付数

量（股） 

现金支付

对价（万

元） 

中国海装 

1 中船重工集团 18.2570% 111,245.78 111,245.78 97,669,690 -    

2 重庆船舶工业 8.1047% 49,385.09 35,215.09 30,917,549 14,170.00 

3 重庆前卫 4.8308% 29,435.93 29,435.93 25,843,656 -    

4 洛阳双瑞科技 4.6944% 28,604.95 28,604.95 25,114,091 -    

5 武汉凌久科技 3.0618% 18,656.69 18,656.69 16,379,887 -    

6 重庆华渝 2.6403% 16,088.41 16,088.41 14,125,029 -    

7 汾西重工 1.1029% 6,720.10 6,720.10 5,900,003 -    

8 重庆齿轮箱 0.8271% 5,040.08 5,040.08 4,425,003 -    

9 重庆川东船舶 0.3722% 2,268.04 2,268.04 1,991,251 -    

10 重庆江增机械 0.2481% 1,512.02 1,512.02 1,327,500 -    

11 重庆跃进机械 0.2481% 1,512.02 1,512.02 1,32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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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所持标的公

司股份/股

权比例 

总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

价（万元） 

股份支付数

量（股） 

现金支付

对价（万

元） 

12 重庆红江机械 0.2481% 1,512.02 1,512.02 1,327,500 -    

13 重庆液压机电 0.2068% 1,260.02 1,260.02 1,106,250 -    

14 重庆长征重工 0.1654% 1,008.02 1,008.02 885,000 -    

15 长江科技 0.1654% 1,008.02 1,008.02 885,000 -    

合计 45.1731% 275,257.18 261,087.18 229,224,909 14,170.00  

中船风电 

1 中船重工集团 49.71% 103,852.24 103,852.24 91,178,440 - 

2 重庆船舶工业 22.18% 46,347.19 15,017.19 13,184,540 31,330.00 

3 中船投资公司 16.69% 34,861.56 34,861.56 30,607,165 - 

合计（注 1） 88.58% 185,061.00 153,731.00 134,970,145 31,330.00  

新疆海为 

1 海为高科 75.95% 64,156.79 64,156.79 56,327,294 -    

合计 75.95% 64,156.79 64,156.79 56,327,294 
                                    

-    

凌久电气 1 武汉凌久科技

（注 3） 
10.00% 1,339.35 1,339.35 1,175,900 -    

本次交易前后，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中船科技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船工业集团 275,204,726 37.38% 275,204,726 18.30% 

2 江南造船 28,727,521 3.90% 28,727,521 1.91% 

3 中船重工集团 - - 188,848,130 12.56% 

4 重庆船舶工业 - - 44,102,089 2.93% 

5 重庆前卫 - - 25,843,656 1.72% 

6 洛阳双瑞科技 - - 25,114,091 1.67% 

7 武汉凌久科技 - - 17,555,787 1.17% 

8 重庆华渝 - - 14,125,029 0.94% 

9 汾西重工 - - 5,900,003 0.39% 

10 重庆齿轮箱 - - 4,425,003 0.29% 

11 重庆川东船舶 - - 1,991,251 0.13% 

12 重庆江增机械 - - 1,327,500 0.09% 

13 重庆跃进机械 - - 1,327,500 0.09% 

14 重庆红江机械 - - 1,327,500 0.09% 

15 重庆液压机电 - - 1,106,250 0.07% 

16 重庆长征重工 - - 885,000 0.06% 

17 长江科技 - - 885,000 0.06% 

18 中船投资公司 - - 30,607,165 2.04% 

19 海为高科 - - 56,327,29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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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船舶集团所控制

的关联方合计 
303,932,247 41.28% 725,630,495 48.25%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中船科技

725,630,495股股份，占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船科技总股本的48.25%，在中船科技拥

有权益的股份超过中船科技已发行股份的30%。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 中船重工集团 

中船重工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29 日，现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446XA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北京市海

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雷凡培，

注册资本为 6,3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

备及其配套装备为主的各类军品科研生产经营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

等民用海洋装备及其配套设备设计、制造、销售、改装与维修；动力机电装备、

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工程、新材料以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

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新

能源、医疗健康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

企业开展金融、证券、保险、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

其它领域技术、设备的技术开发；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

资本投资、经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流与物资

贸易；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长期。 

根据中船重工集团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重工集团的股

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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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集团 6,300,000.00 100.00 

合计 6,300,00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中船重工集团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中船重

工集团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

重工集团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 中船工业集团 

中船工业集团成立于1999年6月29日，现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710924478P的《营业执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浦东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为雷凡培，注册资本为3,200,000万元整，经营范围为

“（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二）承担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服务业务。（三）

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

修理、租赁、管理业务。（四）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

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仓储物流，油气及

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七）

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

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

限自1999年6月29日至不约定期限。 

根据中船工业集团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工业集团的股

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集团 3,2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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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3,200,00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中船工业集团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中船工业

集团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工

业集团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3. 江南造船 

江南造船成立于1990年7月2日，现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1322043124的《营业执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上海市崇明县长兴江南大道988号，法

定代表人为林瓯，注册资本为864,679.3010万元整，经营范围为“军工产品，船

舶设计、开发、修造、技术转让、服务，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制造，海洋工程，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钢结构制造，金属材料，货物装卸，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90年7月2日至不约定期限。 

根据江南造船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江南造船的股东及其出

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864,679.3010 100.00 

合计 864,679.301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江南造船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江南造船提供

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江南造船不存在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4. 重庆船舶工业 

重庆船舶工业成立于 1998 年 3 月 26 日，现持有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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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5202803880M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

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1 号，法定代表人为徐猛，注册资本为 7,262 万元，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新能源装备、普通机械

及电器机械、环保设备及配件、船舶、船用设备及配件、家用电器、电工器材、

船用及家用仪表、制冷设备、铸锻件、喷涂设备、液压产品；相关产品的技术咨

询服务；房屋出租（不含住宿服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书承接

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

限自 1998 年 3 月 26 日至长期。 

根据重庆船舶工业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船舶工业

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集团 7,262.00 100.00 

合计 7,262.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船舶工业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船舶

工业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船

舶工业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5. 重庆前卫 

重庆前卫成立于 1981 年 10 月 8 日，现持有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009707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渝

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9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

徐猛，注册资本为 111,237.82 万元，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事项

和期限从事经营）。**主营制造，加工，销售燃气计量表，电力测试仪表，燃气

测试仪表，刀具，燃气用具，自动重合控制器；石油设备、天燃气设备、燃气调

压箱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维修及技术服务；无线供电传输设备、智能

机器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模具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

销售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导航设备；汽车零

部件生产、销售：污水处理设备和空气消毒净化机研制、生产、销售及维修；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13 

业产品检测；房屋租赁；塑料加工，电镀；燃气具安装、维修，计量核定；兼营

本企业自产民用品的出口业务及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外）【依法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81 年 10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根据重庆前卫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前卫的股东及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111,237.82 100.00 

合计 111,237.82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前卫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前卫提

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前卫不存

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6. 洛阳双瑞科技 

洛阳双瑞科技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5 日，现持有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300MA3XBLE334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洛阳市

洛龙区滨河南路 169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王其红，注册资本为 130,312.9811 万元，经营范围为“企

业经营、管理；科技产业的咨询、管理、服务；工程承包、服务；专业化设计服

务；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贸易及进出口服务。”；营业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5 日至无固定期限。 

根据洛阳双瑞科技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洛阳双瑞科技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

究所（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130,312.98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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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130,312.9811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洛阳双瑞科技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洛阳双

瑞科技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洛阳

双瑞科技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7. 武汉凌久科技 

武汉凌久科技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现持有武汉市洪山区行政审批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11090834163A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洪山区珞

喻路 718 号（第七〇九研究所内），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简湘瑞，注册资本为贰仟玖佰万圆整，经营范

围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电子产品设计研制及电气控制系

统项目的投资。（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为长期。 

根据武汉凌久科技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武汉凌久科技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第七〇九研究所） 

2,900.00 100.00 

合计 2,90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武汉凌久科技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武汉凌

久科技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武汉

凌久科技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8. 重庆华渝 

重庆华渝成立于 1994 年 4 月 13 日，现持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26724X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渝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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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路 68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邹强，注册资本为

91,532.12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经营期限从事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船用仪器仪表、设备及配

套产品，惯性导航、定位定向装置，减摇鳍、升降传送机械，潜水装置及常压潜

水服、各类呼吸器，微电机及泵组件，电气控制装置，计算机控制装置，风力发

电成套装置及零部件，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制冷设备，电器机械，模具，

轨道交通控制成套装置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安装、出口及服务。机械零部

件加工，冷作加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加工，销售矿山机械、消防

器材、消防车、安防器材（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物业管理（凭资质证

书执业），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

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94 年 4 月 13 日至无固定期限。 

根据重庆华渝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华渝的股东及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85,066.12 92.9358 

2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466.00 7.0642 

合计 91,532.12 100.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华渝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华渝提

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华渝不存

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9. 汾西重工 

汾西重工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4 日，现持有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400007701102654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太原市万柏林区

和平北路 131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为张卫华，注册资本为壹拾亿叁仟柒佰伍拾万零叁仟圆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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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械、电子、精密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

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

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机械、机械电子精密仪表的技术开发和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特种设备制造：第一类压力容器的制造（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船舶电气系统集成；海洋工程设备生

产、销售；电机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与运营；研发、生产制造

板式换热器、空气冷却器、管壳式换热器、自动化仪表、电器自动化设备；产品

售后维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船用配套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机动车充电销售；生物质燃料加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04 年 11 月 4 日至长期。 

根据汾西重工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汾西重工的股东及

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103,750.30 100.00 

合计 103,750.3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汾西重工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汾西重工提

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汾西重工不存

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0. 重庆齿轮箱 

重庆齿轮箱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8 日，现持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35507235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江津区

德感镇东方红大街，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彤，注册资本为

贰拾肆亿陆仟伍佰柒拾柒万贰仟贰佰元整，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住宿（限分

支机构经营），设计、制造、销售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不含发动机制造）、通

用零部件、齿轮箱、联轴节、减振器、摩擦片、润滑设备、风力发电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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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机及备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从事国家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销售金属材料

（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高新技术开发、转让、推广、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凭资质

证书执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97

年 10 月 8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齿轮箱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齿轮箱的股

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46,577.22 100.00 

合计 246,577.22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齿轮箱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齿轮

箱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齿轮

箱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1. 重庆川东船舶 

重庆川东船舶成立于 1982 年 9 月 26 日，现持有重庆市涪陵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220850016X2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

庆市涪陵李渡镇双河口，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俏，注册资

本为柒亿玖仟零肆拾万零柒仟元整，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从事舰船为主的军

品科研生产，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船舶修造，船用辅机制造，出口本企业自产船舶及船用辅机；金属结构及构件、

压力容器、铸锻件、冶金设备、建材设备及化工机械设备的加工；进口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机电设备维修、安装调试；

消防设施安装；船舶及海洋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咨询、转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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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劳务代理、餐饮服务、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82

年 9 月 26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川东船舶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川东船舶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船重工集团 47,294.77 59.8360 

2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345.93 38.3928 

3 重庆船舶工业 1,400.00 1.7712 

合计 79,040.7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川东船舶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川

东船舶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川东船舶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2. 重庆江增机械 

重庆江增机械成立于 1989 年 7 月 29 日，现持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津

区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16202815785K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东方红街 1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周余伦，注册资本为叁亿玖仟伍佰伍拾玖万贰仟贰佰玖拾

叁元贰角贰分，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以上范围仅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住宿服务（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军、民品内燃机零配件、

离心式压缩机组制造、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生产、销售：黑色铸件、灰色铸

件、精密铸件；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外）；

机械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自 1989 年 7 月 29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江增机械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江增机械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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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39,559.229322 100.00 

合计 39,559.229322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江增机械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江

增机械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江增机械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3. 重庆跃进机械 

重庆跃进机械成立于 1989 年 8 月 26 日，现持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992618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永川

区化工路 1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杜兵，注

册资本为肆亿玖仟柒佰柒拾伍万陆仟贰佰元整，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按许可

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内燃机零部件、铁路机车轴承、燃气轮机轴承制造；电

控内燃机及零部件开发、制造、销售；船舶、石油化工中高压空气压缩机的研发

和制造；LNG 智能装备及应用成套设备，石油及化工用阀门、泵、液压马达、发

电机制造、销售；石油钻井配件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营业期限自 1989 年 8 月 26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跃进机械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跃进机械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红江机械 49,775.62 100.00 

合计 49,775.62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跃进机械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跃

进机械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跃进机械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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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庆红江机械 

重庆红江机械成立于 1967 年 10 月 1 日，现持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458376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永川

区探花路 404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杜兵，

注册资本为叁亿伍仟玖佰陆拾柒万壹仟陆佰元整，经营范围为“内燃机及配件制

造，其他原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照明器具制造，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

器件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本企业自产民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

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67 年 10 月 1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红江机械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红江机械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5,967.16 100.00 

合计 35,967.16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红江机械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红

江机械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红江机械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5. 重庆液压机电 

重庆液压机电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现持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762682079C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永川

区兴龙大道 2667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杰，

注册资本为壹亿肆仟叁佰壹拾万元整，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在国防科工委核

准范围内承接军品生产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研

发、制造、加工、销售液压件、液压系统装置、普通热加工产品、普通机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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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机械及器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液压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04 年 6 月 30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液压机电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液压机电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船舶工业 14,310.00 100.00 

合计 14,31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液压机电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液

压机电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液压机电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6. 重庆长征重工 

重庆长征重工成立于 1981 年 10 月 8 日，现持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0308XL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大

渡口区伏牛溪，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王勇智，

注册资本为壹拾伍亿陆仟柒佰捌拾玖万陆仟肆佰元整，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

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

般项目：铁路货车及零部件、集装箱车船用紧固件、铸锻件、钢结构件、档案密

集架及其它办公用品、高频焊管、工装模具及非标准件的设计、制造，机械加工，

铁路货车修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技术

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

期限自 1981 年 10 月 8 日至永久。 

根据重庆长征重工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长征重工

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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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56,789.64 100.00 

合计 156,789.64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重庆长征重工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重庆长

征重工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重庆

长征重工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7. 长江科技 

长江科技成立于 1981 年 10 月 8 日，现持有重庆市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1207902423J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重庆市万

州区天城大道 123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炯，注册资本

为贰亿贰仟贰佰零叁万伍仟壹佰元整，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研发、

生产、销售涂装（喷涂）设备、润滑设备、锯切设备、电控陀螺罗经、光纤罗经、

光纤陀螺、挠性陀螺、寻北仪、抛丸机、除尘器、调温式防护面具；涂装工程、

涂装生产线、成套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生产、销售钢结构制品、金属

材料制品；来料加工；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

（不含汽车）、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日杂（不含烟花爆竹）、劳保用品；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

可从事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自 1981 年 10 月 8 日至永久。 

根据长江科技提供的章程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长江科技的股东及

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集团 17,929.35 80.75 

2 重庆衡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274.16  19.25 

合计 22,203.51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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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日，长江科技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长江科技提

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长江科技不存

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8. 中船投资公司 

中船投资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3 日，现持有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5MA01TYLA4B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大路 38 号 1 幢 4 层 409-

32 室（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为陶宏君，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元，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3 日至 2070 年 8 月 2 日。 

根据中船投资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投资公司的股

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集团 1,0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中船投资公司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中船投

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

投资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19. 海为高科 

海为高科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现持有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563701599A 的《营业执照》，住

所为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 311 号，法定代表人为庞国华，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

元，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

“一般项目：机械、机电设备、液压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智能设备、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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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高科技产品、消防设施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及生产、销售；能源装备及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产品生产及销售、运营维护、

技术服务；机电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防工程、消防工程、

电子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力工程施工；建筑机

电设备安装；防雷工程施工；检测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经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9 月 30

日至 2060 年 9 月 29 日。 

根据海为高科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为高科的股东及其出

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

究所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海为高科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根据海为高科提

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为高科不存

在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址、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及“信用中国”网站，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下述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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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

存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或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免于以要约

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收购是否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

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

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经核查，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中船科

技725,630,495股股份，占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船科技总股本的48.25%，在中船科技

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中船科技已发行股份的30%。 

此外，中船重工集团、重庆船舶工业、重庆前卫、洛阳双瑞科技、重庆华渝、

汾西重工、重庆齿轮箱、重庆川东船舶、重庆江增机械、重庆跃进机械、重庆红

江机械、重庆液压机电、重庆长征重工、长江科技、中船投资公司、海为高科和

武汉凌久科技已就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1. 本公司因本次重组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下称为“新增股份”）自

本次重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该等股份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下同）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大宗交易或协议方式转

让等，也不得由上市公司回购，但不包括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

转让，下同）；如自本次重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但本公司对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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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则新增股份在业绩

补偿义务、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不得转让。 

在上述期限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

亦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2. 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新增股份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3. 如前述关于新增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的，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

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 新增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以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包括本公司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如

有）还应遵守相关人员的减持规定。 

5.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在中船科技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收购方案且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后，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收购人可就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 

 

四、本次收购的法定程序 

（一）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收购已履行如下批准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27 

及决策程序： 

1. 中船科技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2022 年 1 月 11 日，中船科技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鉴于本次重组构成中船科技与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中船科技的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船科技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鉴于

本次重组构成中船科技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

表决。中船科技的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中船重工集团、重庆船舶工业、重庆前卫、洛阳双瑞科技、重庆华渝、汾西

重工、重庆齿轮箱、重庆川东船舶、重庆江增机械、重庆跃进机械、重庆红江机

械、重庆液压机电、重庆长征重工、长江科技、中船投资公司、海为高科、武汉

凌久科技等均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3. 本次重组已经取得的政府部门的批准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原则性同意。 

（2）2022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二）尚需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以下授权和批准： 

1. 本次收购尚需中船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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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发出要约； 

2. 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对方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交易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4.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5.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必要核准、登记（如需）。 

 

五、本次收购是否存在或者可能存在法律障碍 

经核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进行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本次收购已

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在取得本法律意见“四、本次收购的法定程序”

之“（二）尚需取得的授权与批准”所述的授权与批准后，本次收购的实施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本次收购有关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船科技已就本次收购履行下述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上交所申请，中船科技股票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中船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0）。 

2022 年 1 月 6 日，中船科技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1）。 

2022 年 1 月 11 日，中船科技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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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议案》《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船科

技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和《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公告编号：临 2022-

002、003、004、005）。中船科技股票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 

2022 年 1 月 27 日，中船科技收到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07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

详见中船科技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 

中船科技收到《问询函》后，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2022 年 2 月 25 日、

2022 年 3 月 4 日、2022 年 3 月 11 日、2022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延期回复《问询函》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1、012、013、014、016）；并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中

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公

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7、018）《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2022 年 2 月 11 日、2022 年 3 月 12 日、2022 年 4 月 9 日、2022 年 5 月 7

日、2022 年 6 月 3 日、2022 年 7 月 2 日、2022 年 7 月 30 日、2022 年 8 月 27

日、2022 年 9 月 27 日，中船科技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

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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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0、015、019、029、035、038、045、047、055），披

露本次重组进展的相关信息。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船科技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次会议，逐项审议

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将随后进行公告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收购人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要求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中是否存在证券违法行为 

根据中船科技书面确认，其将对本次重组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在上市公司本次

重组停牌日（2021 年 12 月 29 日）前六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将于《重组报告书》披露后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相关人员买卖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并在查询完毕后补充

披露查询情况。本所律师将于查询结果出具后就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八、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 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或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免于以要

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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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中船科技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收购方案且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

约后，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的情形，收购人可就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 

3. 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在取得本法律意见“四、本次

收购的法定程序”之“（二）尚需取得的授权与批准”所述授权与批准后，本次

收购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4. 收购人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要求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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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王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范朝霞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闫晓旭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胡灿莲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罗  希  

2022 年 9 月 30 日 

 


